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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3679

证券简称：华体科技 公告编号：

2020-016

四川华体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四川华体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公告》，发行人四川华体照明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主承销商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20年4月1日（T+1日）主持了四川华体照明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华体转债” ）网上发行中签摇号仪式。 摇号仪

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有关单位代表的监督下进行，摇号结果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 现将

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5” 位数 93742

末“6” 位数 706413，206413，146260

末“7” 位数 9133340，4133340，2849454

末“8” 位数 39694715，89694715

末“9” 位数 991864714，741864714，491864714，241864714，746181859

末“10” 位数 0479838647

凡参与华体转债网上申购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

码共有62,717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1手（1,000元）华体转债。

特此公告。

发行人：四川华体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4月2日

证券代码：

600187

证券简称：国中水务 编号：临

2020-013

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

《关于对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有关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事项的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4月1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下发的

《关于对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有关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事项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20】

0300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问询函》的全文内容如下：

“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3月31日，你公司披露公告称，拟出资2亿元与上海鹏都健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鹏

都健康）共同出资设立上海鹏都颐养健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资公司）。 根据本所《股票上

市规则》第 17.1�条的规定，现请你公司核实并补充披露以下事项。

一、公告披露，合资公司主营康养产业，经营范围包括房地产、医药、医疗器械销售、咨询等业务，涉

及较广。 请公司：（1）详细说明康养产业的具体经营模式，明确合资公司具体经营业务及是否具备相关

行业资质；（2）详细说明合资公司是否已拟定了具体项目、是否对拟合作的项目进行了可行性论证、项

目回收期、预期回报率、具体运营模式及经营区域；（3）按职能列示合资公司人员数量，并结合人员项目

运营经验说明合资公司是否已配备必需的人员。

二、公告披露，合资公司注册资本为100,000万元人民币，其中鹏都健康以现金方式出资8亿元人民

币，持股比例为80%；公司以现金方式出资2亿元，持股比例为20%。 请公司补充披露：（1）截至目前双方

实缴资本金额，及出资时间安排；（2）鹏都健康2019年资产负债率为88.59%，无营业收入，请公司说明

鹏都健康出资资金来源、 是否涉及高比例杠杆及会否对合资公司生产经营存在重大不利影响；（3）据

2019年三季报披露，公司货币资金余额4.86亿元，请公司结合货币资金状况说明出资2亿元与实际控制

人关联方共同投资，参股合资公司的合理性及必要性。

三、公司目前主营污水处理及自来水销售业务，康养业务与公司主业相关性较低，请公司补充披露

本次跨界投资的主要考虑，公司董事会的决策过程和依据，以及独立董事的意见。

请你公司收到问询函后立即披露，在4月4日前书面回复我部，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以上为《问询函》的全部内容，公司将按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积极组织相关各方做好《问询函》的

回复工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4月1日

证券代码：

300761

证券简称：立华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21

江苏立华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江苏立华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2020年3月26日以

电话、书面及邮件形式通知全体董事，于2020年3月31日下午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公司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由董事长

程立力先生主持，本次会议出席人数、召开程序、议事内容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江苏立

华牧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充分讨论，审慎表决，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受让合伙企业基金份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江

苏鼎华投资有限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受让密尔克卫化工供应链服务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北京君联晟源

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基金份额5,000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0年4月2日刊载于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全资子公司受让合伙企业基金份额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23）。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1票弃权。

董事张路先生对本议案投弃权票，弃权理由为：本次决策时间较短，未能全面深入了解，基于谨慎原

则，暂不发表意见。

关联董事周宏斌先生回避表决。

三、备查文件

1、《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江苏立华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4月2日

股票代码：

601366

股票简称：利群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15

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网上中签率及优先配售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

“可转债” ）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44号文核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中信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为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本次发行的可转

债简称为“利群转债” ，债券代码为“113033” 。

请投资者认真阅读本公告。 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申购、缴款和投资者弃购处理等环节的重要提示

如下：

1、网上投资者申购可转债中签后，应根据《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网

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0年

4月3日（T+2日）终有足额的认购资金，能够认购中签后的1手或1手整数倍的可转债，投资者款项划付

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投资者认购资金不足的，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

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的相关规定，放弃认购的最小单位为1手。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部分由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当原股东优先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和网上投资者申购的可转债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发行数量的70%

时， 或当原股东优先缴款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发行数

量的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协商是否采取中止发行措施，并及时向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报告，如果中止发行，将公告中止发行原因，并在批文有效期内择机重启发行。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以余额包销的方式承销，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对认购金额不足18.00亿元的部分承担余额包销责任。包销基数为18.00亿元。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根据网上资金到账情况确定最终配售结果和包销金额，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比例原则上不超过本

次发行总额的30%，即原则上最大包销金额为5.40亿元。当包销比例超过本次发行总额的30%时，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将启动内部承销风险评估程序，并与发行人协商一致后继续履行发行程序或采取中止发

行措施，并及时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报告。 如果中止发行，将公告中止发行原因，并在批文有效期

内择机重启发行。

3、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收到弃购

申报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债、可交换债的申

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的新股、存托凭证、可转债、可交换债的次数合并计算。

利群股份本次公开发行18.00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原股东优先配售和网上申购已于2020年4月1日

结束，现将本次利群转债发行申购结果公告如下：

一、总体情况

利群转债本次发行18.00亿元（180万手）可转债公司债券，发行价格为100元/张（1,000元/手），本

次发行的原股东优先配售日和网上申购日为2020年4月1日。

二、发行结果

根据《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公告》，本次利群转债发行总额为

18.00亿元，向股权登记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持有发行人股份的原股东优先配售，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

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采用网上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交易系统

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售的方式进行，最终的发行结果如下：

1、向原股东优先配售结果

（1）原有限售条件股东优先配售结果

发行人原有限售条件股东有效认购数量为440,029,000.00元（440,029手）；最终向原有限售条件

股东优先配售的利群转债合计为440,029,000.00元（440,029手），占本次发行总量的24.45%，配售比

例为100.00%，具体情况如下所示：

序号 证券账户名称

有效认购数量

（手）

实际获配数量

（手）

1 利群集团 162,000 162,000

2 钧泰投资 128,000 128,000

3 利群投资 46,000 46,000

4 徐恭藻 44,259 44,259

5 狄同伟 13,909 13,909

6 赵钦霞 12,535 12,535

7 王健 12,000 12,000

8 徐瑞泽 8,819 8,819

9 丁琳 8,575 8,575

10 王文 3,932 3,932

合计 440,029 440,029

（2）原无限售条件股东优先配售结果

根据上交所提供的网上优先配售数据， 最终向发行人原无限售条件股东优先配售的利群转债为

466,601,000.00元（466,601手），约占本次发行总量的25.92%，配售比例为100.00%。

2、社会公众投资者网上申购结果及发行中签率

本次发行最终确定的网上向一般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的利群转债为893,370,000.00元（893,370

手），占本次发行总量的49.63%，网上中签率为0.01910949%。 根据上交所提供的网上申购信息，本次网

上向一般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有效申购数量为4,675,008,093手，即4,675,008,093,000.00元，配号

总数为4,675,008,093个，起讫号码为100,000,000,000-104,675,008,092。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2020年4月2日组织摇号抽签仪式，摇号结果将在2020年4月3

日的《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上公告。 申购者

根据中签号码，确认认购可转债的数量，每个中签号只能购买1手（即1,000元）利群转债。

3、本次发行配售结果情况汇总

类别 中签率/配售比例（%） 有效申购数量（手） 实际获配数量（手） 实际获配金额（元）

原无限售条件股东 100.00 466,601 466,601 466,601,000.00

原有限售条件股东 100.00 440,029 440,029 440,029,000.00

网上社会公众投资者 0.01910949 4,675,008,093 893,370 893,370,000.00

合计 - 1,800,000 1,800,000,000.00

三、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的利群转债上市时间将另行公告。

四、备查文件

有关本次发行的一般情况，请投资者查阅发行人于2020年3月30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上刊登的《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摘要》《利群商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公告》， 投资者亦可到上交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查询募集说明书全文及有关本次发行的相关资料。

五、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1、发行人：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海尔路83号

电话：0532-58668898

联系人：张兵

2、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48号中信证券大厦

电话：010-60837529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4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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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8

年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

2020

年第一季度自主行权结果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行权股票数量： 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股票

期权数量为4,989.60万份，行权方式为自主行权，行权期自2019年6月19日至2020年5月8日；第一次预

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股票期权数量为264万份，行权方式为自主行权，行权期自2019年

11月13日至2020年5月8日；第二次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股票期权数量为383.04万份，

行权方式为自主行权，行权期自2020年1月14日至2020年5月8日。 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3月31日，共

行权并完成股份过户登记365万股，占可行权股票期权总量的6.48%。 截止2020年3月31日，累计行权且

完成股份过户登记3,205.80万股，占可行权股票期权总量的56.87%。

●本次行权股票上市流通时间：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采取自主行权方式，激励对象行权所

得股票于行权日（T日）后的第二个交易日（T+2）日上市交易。

一、本次股票期权行权的决策程序及相关信息披露

1、2018年1月5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五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四川蓝光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以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2、2018年1月5日，公司召开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四川蓝光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以及《关于核实〈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监事会对《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发表了

核查意见。

3、2018年1月9日至2018年1月18日，公司对本次授予激励对象的名单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在公

示期间，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与激励计划拟激励对象有关的任何异议。 2018年1月19日，公司披露了《监事

会关于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对象名单的审核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4、2018年1月24日，公司召开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四川蓝光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以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并披露了《关于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

自查报告》。

5、2018年1月29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五十六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向股票期权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授予公司激励对象股票期权，确

定公司本次股票期权的首次授予日为2018年1月29日，授予23名激励对象11,420万份股票期权，股票期

权的行权价格为10.04元/股。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监

事会对本次股票期权激励对象的名单及授予安排等事项进行了审核并发表了审核意见。

6、2018年2月9日，公司首次授予的11,420万份股票期权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办理完毕授予登记手续。

7、2018年6月29日， 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数量及价格的议案》。 2018年6月13日，公司实施完毕2017年年

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10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

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4�股。 根据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规定及股东大会的授权，董事会同意公

司对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行权价格及数量进行调整： 对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行权数量由11,420万份调

整为15,988万份；对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由10.04元/股调整为7.10元/股。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

行权数量及价格调整事项表示同意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8、2018年10月12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股票期权数量调整及授予的议案》。 2018年6月13日，公司

实施完毕2017年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10元 （含

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4�股。 根据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规定及股东大会

的授权，董事会同意将预留股票期权数量由1,384万份调整为1,937.60万份。 董事会认为公司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规定的预留授予条件已经成就，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确定以2018年10月12日为本次预留股

票期权的授予日，授予4名激励对象980万份股票期权，行权价格为4.99元/股，剩余的957.60万份预留股

票期权的授予日由公司董事会另行确定。 公司独立董事对预留股票期权数量调整及授予事项表示同意

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9、2018年11月20日， 公司预留授予的980万份股票期权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办理完毕授予登记手续。

10、2018年12月28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股票期权授予的议案》。董事会认为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规定的预留授予条件已经成就，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确定以2018年12月28日为本次预留股票期权的授

予日，授予4名激励对象957.60万份股票期权，行权价格为5.39元/股。公司独立董事对预留股票期权授予

事项表示同意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11、2019年1月29日， 公司预留授予的957.60万份股票期权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办理完毕授予登记手续。

12、2019年3月1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注销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获准行权的股票期权的议案》，根据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规定及

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4名激励对象因离职不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董事会同意将该部分激励对象已获

授但尚未获准行权的股票期权合计2,814万份进行注销。公司独立董事对股票期权注销事项表示同意并

发表了独立意见。

13、2019年4月2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注销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获准行权的股票期权的议案》，根据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规定及

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2名激励对象因离职不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董事会同意将该部分激励对象已获

授但尚未获准行权的股票期权1,020万份进行注销。公司独立董事对股票期权注销事项表示同意并发表

了独立意见。

14、2019年4月8日，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上述3,834万份

股票期权注销登记手续。 本次注销完成后，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人数变更为23名，股票期权

数量变更为14,091.60万份。

15、2019年4月2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及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符合行权条件的议

案》， 根据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

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及股东大会的授权，董事会认为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及预留授

予的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已经达成。 公司独立董事对股票期权行权事项表示同意并发表了

独立意见。

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审核， 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实际可行

权期间为2019年6月19日-2020年5月8日，可行权数量为4,989.60万份。 预留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一个行

权期尚待预留授予日起满12个月后方可开始行权。

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审核， 第一次预留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实

际可行权期间为2019年11月13日-2020年5月8日，可行权数量为264万份；第二次预留授予的股票期权

第一个行权期实际可行权期间为2020年1月14日至2020年5月8日，可行权数量为383.04万份。

16、2019年4月26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 鉴于公司已于2019年4月8日召开2018年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以利润分配实施股权登记日总股本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2.60元（含税）；本次不进行送股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本次权益分

派方案于2019年5月8日实施完毕。 依据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及股东大会授权，董

事会同意将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由7.10元/股调整为6.84元/股；第一次预留授予的股票期权行

权价格由4.99元/股调整为4.73元/股； 第二次预留授予的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由5.39元/股调整为5.13元/

股。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行权价格调整事项表示同意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二、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行权的基本情况

（一）激励对象行权的股份数量

序号 姓名 职务

可行权数量（万

份）

2020年第一季

度行权数量（万

份）

截止2020年3月31日累

计行权总量（万份）

累计行权占可行权数

量的百分比

一、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1 张巧龙 副董事长 1,064 0 1,064 100%

2 余驰 董事 752 80 752 100%

3 欧俊明 董事、首席财务官 392 0 392 100%

4 王万峰 副总裁 224 0 224 100%

5 孟宏伟 董事 224 0 224 100%

6 罗瑞华

董事会秘书兼副总

裁

132 132 132 100%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小计

2,788 212 2,788 100%

二、其他激励对象

其他激励对象小计 2,848.64 153 417.80 14.67%

合 计 5,636.64 365 3,205.80 56.87%

（二）本次行权股票来源情况

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公司A股普通股

（三）行权人数

首次授予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人数为18人，截至2020年3月31日，共7人参与行权；第一次预留授予

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人数为3人，截至2020年3月31日，共3人参与行权；第二次预留授予第一个行权期

可行权人数为4人，截至2020年3月31日，共2人参与行权；

三、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安排及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一）本次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日。

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采取自主行权方式，激励对象行权所得股票于行权日（T日）后的第

二个交易日（T+2）日上市交易。

（二）本次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数量。

2020年第一季度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数量为365万股。

（三）董事和高管本次行权股票的锁定和转让限制。

本次激励对象行权后，公司新增股份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参与行权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行权

新增股份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自行权之日起锁定6个月，转让时须遵守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

关规定。

（四）本次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类别

本次变动前（截止2019年12月31

日）

本次变动数

本次变动后（截止2020年3月31

日）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无限售条件股份 3,012,516,035 3,650,000 3,016,166,035

总计 3,012,516,035 3,650,000 3,016,166,035

上述股本变化后未造成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四、股份登记情况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截至2020年3月31日， 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通过自主行权方式已在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累计过户登记股份为3,205.80万股， 共募集资金21,008.11万元。

该项募集资金将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五、本次行权后新增股份对最近一期财务报告的影响

本次行权后公司总股本由3,012,516,035股变更为3,016,166,035股。公司2019年1-9月基本每股

收益为0.7698元/股。若以本次行权后总股本3,016,166,035股为基数计算，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不变的情况下，基本每股收益为0.7682元/股。

特此公告。

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4月2日

成都先导药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成都先导药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人

民币普通股（

Ａ

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上海证

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并已经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２０

〕

４２９

号）。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

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

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

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４０

，

６８０

，

０００

股。其中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６

，

１０２

，

０００

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

１５．００％

。

战略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足额汇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

户，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３

，

９２５

，

３０４

股，占发行总数量的

９．６５％

，

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

２

，

１７６

，

６９６

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

制启动前，战略配售调整后的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２９

，

８３９

，

１９６

股，占扣除最终

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８１．１８％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６

，

９１５

，

５００

股，占扣

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１８．８２％

。 最终网下、 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

３６

，

７５４

，

６９６

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网上、网下回拨情况确定。

发行人于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１

日（

Ｔ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

始发行“成都先导”股票

６

，

９１５

，

５００

股。

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申购、缴款环节有重大变化，敬请投资者重点关

注，并于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３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

、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成都先导药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 “《网

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于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３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

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

配售经纪佣金。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

款。 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

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

果公告》履行缴款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３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

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

、本次网下发行部分，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

资产管理产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

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

的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中，

１０％

的最终获配账户

（向上取整计算），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

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月。 限售账户将在网下投资者完成缴款后通过摇号

抽签方式确定。 网下限售期摇号将按配售对象为单位进行配号，每一个配售

对象获配一个编号。

３

、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

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未足额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

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将被视

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

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

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 （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

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

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交所提供的数据， 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３

，

６０１

，

６３２

户，有

效申购股数为

２１

，

９０６

，

６１９

，

５００

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

０．０３１５６８０８％

。 配号

总数为

４３

，

８１３

，

２３９

个，号码范围为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１００

，

０４３

，

８１３

，

２３８

。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成都先导药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

上市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

股数为

３

，

９２５

，

３０４

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９．６５％

，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

额

２

，

１７６

，

６９６

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由于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３

，

１６７．７６

倍，高于

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

３

，

６７５

，

５００

股股票由网下回拨至网

上。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２６

，

１６３

，

６９６

股，占扣除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７１．１８％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６４．３２％

；网上最终

发行数量为

１０

，

５９１

，

０００

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２８．８２％

，占

本次发行总量

２６．０３％

。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０．０４８３４６１２％

。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２

日（

Ｔ＋１

日）上午在上海市

浦东新区东方路

７７８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 进行本次发行网上

申购摇号抽签仪式，并将于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３

日（

Ｔ＋２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成都先导药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２

日

南京市测绘勘察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

实、准确、完整、及时，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

股票将于2020年4月3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上市公

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

证监会指定网站：巨潮资讯网，网址www.cninfo.com.cn；中证

网，网址www.cs.com.cn；中国证券网，网址www.cnstock.com；

证券时报网，网址www.stcn.com；证券日报网，网址www.zqrb.

cn），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测绘股份

（二）股票代码：300826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8,000万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2,000万股，自上市之日起

开始上市交易。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市场

具有较高的投资风险。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

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投资者应

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披露的风险因素，

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联系方式

发行人名称：南京市测绘勘察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南京市建邺区创意路88号

电话：025-84780620

传真：025-84702416

（二）保荐人及保荐代表人联系方式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 所：深圳市福田区中心区中心广场香港中旅大厦第

五层

联系地址： 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228号华泰证券

大厦1号楼

保荐代表人： 杜长庆、姚黎

联系电话： 025-83387749

传 真： 025-83387711

南京市测绘勘察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0年4月2日

上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根据《上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本次发

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或“兴

业证券”）全权委托全景网于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１

日（

Ｔ＋１

日）在深圳市福田区红荔西路上步工业区

１０

栋

３

楼主持了上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按市值申购定价发行中签

摇号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

下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４

”位数：

６３６０

末“

５

”位数：

７９０７０

，

９９０７０

，

１９０７０

，

３９０７０

，

５９０７０

末“

７

”位数：

２７０４６１５

，

７７０４６１５

，

２２１８９８８

末“

８

”位数：

３５９１９８０３

，

５５９１９８０３

，

７５９１９８０３

，

９５９１９８０３

，

１５９１９８０３

末“

９

”位数：

２１１９４９６４８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申购上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

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

３６

，

６６７

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５００

股上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投资者还可以通过以下途径获知中签情况：

１

、通过所在证券公司交易终端查询；

２

、通过拨打电话

４００－８０８－９９９９

进行语音查询（请根据提示音按

１

。按

２

转人工接听则无

法查询）。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投资者申购新股摇号中签后，应依据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２

日（

Ｔ＋２

日）公告的《上能电气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履行缴款义务。

Ｔ＋２

日日

终，中签投资者应确保其资金账户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

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所在证券公司的

相关规定， 中签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作

无效处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不足本次

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将中止发行。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

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

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发行人：上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２

日


